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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囚人士的投票權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的背景資料，並綜述

政制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自首屆立法會以來就此事所

作的討論。  
 
 
背景 

 
有關在囚人士投票權的現行法例條文  
 
2.  於 1991年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 (第 383章 )第二十一條

規定  ⎯⎯  
 

"凡屬永久性居民，無分人權法案第一 (一 )條所列之任何

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甲 ) 直接或經由自由選擇之代表參與政事；  
 
(乙 ) 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

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

志之自由表現；  
 
(丙 ) 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香港公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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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所提述的第一 (一 )條規定  ⎯⎯   
 

"人人得享受人權法案所確認之權利，無分種族、膚色、
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
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 " 

 
3.  《基本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
特區 ")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4.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 542章 )第 31條及第 53條，以及《區
議會條例》 (第 547章 )第 30條，任何人如正因服刑而受監禁，或已
被判處死刑或監禁但既未服該刑罰亦未獲赦免，該人即喪失登記
為選民的資格，並喪失在立法會選舉及區議會選舉中投票的資
格。上述有關喪失資格的條文載於附錄。請委員注意，根據《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 (第 569章 )第 26條，任何選舉委員會委員如在行
政長官選舉投票日當日正在服監禁刑，也會喪失在有關的投票中
投票的資格。  
 
相關選舉法例的立法歷程  
 
5.  於 1981年制定的《選舉規定條例》 (第 367章 )就選舉前市
政局議員及前區議會議員訂定條文。該條例第 11條規定，任何人
如曾在香港或任何其他領域或國家被判處死刑或為期超過 6個月
的監禁，而未服該懲罰亦未獲赦免，該人即喪失登記為選民的資
格，並喪失在有關選舉中投票的資格。於 1985年制定的《立法局 (選
舉規定 )條例》(第 381章 )也載有類似的喪失資格條文，以配合在該
年首次舉行的立法局選舉，經功能界別選出立法局議員。《選舉
規定條例》曾於 1990年作出修訂，以涵蓋立法局地方選區選舉。  
 
6.  請委員注意，立法局於 1992年 1月 29日委任專責委員會，
負責 "檢討 1991年立法局選舉的安排，並就日後立法局選舉安排的
建議，提交報告 "(選舉事宜專責委員會 )。對於《選舉規定條例》
第 11條規定，正因服刑而受監禁的人沒有資格登記或投票，專責
委員會建議，有關取消登記資格的條文應予以廢除，但有關取消
投票資格的規定則應維持不變 1。  
 
7.  1995年，黃宏發議員提交一項非官方議員條例草案，即
《 1995年選舉規定 (修訂 )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旨在刪除《選舉
規定條例》及《立法局 (選舉規定 )條例》對以下方面所訂的某些限
制，即登記為選民、在選舉中投票或被提名為候選人，以及在立
法局、兩個前市政局及前區議會擔任民選議員；其中包括有關在
囚人士喪失資格的條文。該條例草案在 1995年 7月28日的立法局會
議席上被否決。  

                                                 
1選舉事宜專責委員會報告書第 5.1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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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特區於 1997年7月1日成立後，《選舉規定條例》及《立

法局 (選舉規定 )條例》不獲採納為香港特區的法律。政府當局於

1997年向臨時立法會提交《立法會條例草案》，該條例草案就立

法會的組成及相關事宜 (包括立法會議員的選舉 )訂定條文。該條例

草案中適用於在囚人士的喪失資格條文，與《選舉規定條例》及

《立法局 (選舉規定 )條例》的條文相同，但刪除了有關監禁期超過

6個月的限制。  
 
9.  該條例草案在臨時立法會 1997年 9月 27日會議席上恢復二

讀辯論時，黃宏發議員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就條例草案動議修

正案，建議只有那些曾被判刑超過 6個月，或被判死刑，但又未完

全服刑期滿的囚犯及逃犯，才喪失在香港投票的資格。該修正案

被否決。  
 
10.  於 1999年 3月 10日制定的《區議會條例》，就區議會的設

立、組成及職能，以及選舉區議會議員的事宜訂定條文。適用於

區議會選民的喪失資格條文，與適用於立法會選民的喪失資格條

文相若。  
 
 
事務委員會的討論過程 

 
11.  2005年 2月，當值議員接獲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提出多項意

見，其中一項關乎在囚人士的投票權。在當值議員的指示下，有

關事宜其後轉介事務委員會跟進 (於 2005年 3月 22日發出的立法會

CB(2)1143/04-05號文件 )。  
 
12.  在 2005年 5月 30日舉行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

討論在囚人士的投票權。政府當局當時的立場如下：  
 

(a) 國際人權公約及《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均容許對投票的權

利作出合理的限制；及  
 
(b) 香港社會普遍接受，當一個人被法庭定罪並被判監禁，他

便可能喪失某些權利。  
 
13.  根據政府當局為上述會議提供的文件 (於 2005年 5月 25日
發出的立法會CB(2)1670/04-05(03)號文件 )，包括英國、日本在內

的多個國家，以及美國大部分州份，均完全禁止在囚人士投票。

其他國家如法國及德國，則對在囚人士的投票權有不同的限制，

被定罪者應否被褫奪投票權及被褫奪投票權的年期，視乎法庭的

判決。在澳洲，刑期為 3年或以上的囚犯及被裁定干犯叛國罪者，

均被禁止在聯邦選舉中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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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部分委員認為，投票是一項基本的公民權利，在囚人士不
應被剝奪投票的機會。他們認為，社會不斷改變，當局可考慮根據
在囚人士刑期的長短，就他們的投票權設定不同的限制。這些委員
要求政府當局檢討有關事宜。然而，另有意見認為，當局無須改變
政策，原因是國際人權公約容許對投票的權利作出合理的限制。  
 
15.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當局無意在現階段就此事宜展開檢
討。不同地方因應本身不同的情況，對在囚人士的投票權實施了
不同的政策。政府當局認為，社會並沒有要求檢討有關事宜。然
而，如要探討容許在囚人士投票的建議，當局應考慮多項事宜，
包括保安安排、以郵遞方式投票及拉票安排等。  
 
 
最新發展  
 
16.  2008年12月 8日，高等法院法官張舉能就 3宗關乎在囚人士
在立法會選舉中的投票權所提出的司法覆核申請 (高院憲法及行
政訴訟 2008年第 79號、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008年第 82號，以及
高院憲法及行政訴訟 2008年第 83號 )作出裁決。根據判決書的內
容，令在囚人士喪失登記成為選民及喪失在立法會選舉中投票的
資格的條文，違反《基本法》第二十六條及《香港人權法案》
第二十一條對投票權作出的保證。如何以合理的方式對在囚人士
的投票權作出限制，由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決定。  
 
17.  請委員注意，根據判決書 2 所引用的數據，在香港，截至
2008年 9月 5日，被判固定監禁刑期並正在服刑的在囚人士 (年滿
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 )有4 239人，其中626人的刑期為6個
月或以下、 2 313人的刑期為 6個月至 3年，另 1 300人的刑期超過
3年。另有211名年滿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被判終身監禁，
並正在港服刑。  
 
18.  政府當局將於 2009年 1月 19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闡述
未來路向。  
 
19.  請委員注意，張舉能法官同時認為，遭還押人士 (即遭還
押候審的人士 )可以投票的憲法權利，不受任何法例影響，而當局
應作出安排，讓他們可於被羈押期間在選舉日投票 3。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9年1月 14日  

                                                 
2 判決書 (只備英文本 )第 11段  
3 判決書 (只備英文本 )第 203段  






